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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2025年重庆市“千里轻舟”货运班轮政策
申报指南

一、申报对象
（一）物流企业。
（二）小船航线船公司。
二、执行周期
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。
三、申报条件
开展水水中转、散货改集装箱运输有关业务或开通川渝水上穿梭巴士航线。
四、申报材料
有关证明材料。
五、申报方式
通过登录“单一窗口”水运营商环境系统申报。
六、本政策申报指南由市政府口岸物流办负责解释，详细申报条件、奖励标准、申报材料模板请咨询朱腾越（联系方式：023—63151965）获取。申报主体近三年来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“黑名单”的，申报事项不予受理；申报主体存在违法、失信行为且影响奖补资金使用效益或项目运营建设的，不予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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